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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闽工信科技〔2024〕2 号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调整省企业技术
中心认定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信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：

为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、服务企业创新，经研究，决定将

福州、厦门、泉州三地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的评审工作调整由

当地设区市工信局负责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自 2024 年 3 月 1 日起，福州、厦门、泉州市工信局按

照省工信厅发布的申报通知要求，对企业新申请认定省企业技

术中心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组织专家开展评审、现场核查、诚

信核查等工作，将评审情况和认定建议名单行文上报省厅。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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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联合省直有关部门公布认定名单。其他地市和建筑施工企业

省企业技术中心评审工作程序不变。

二、自 2024 年 3 月 1 日起，新认定的省企业技术中心不再

给予省级资金奖励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4 年 1 月 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4 年 1月 10 日印发


